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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市监书〔2026〕265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0085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马瑜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优化企业简易注销程序，防范债务风险转嫁，保护科技企业有限合伙人和小股东合法权益，筑牢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法律护航基座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近年来，上海始终持续致力于提升简易注销便利化水平，多措并举，协同协办，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020年3月，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同意，我局率先将企业简易注销公示期由45日缩短至20日，并支持浦东新区通过地方立法将公示期从20日进一步压缩至10日。2021年9月，我局联合税务、人社等部门在全国率先开通简易注销异议预检服务，方便企业在线获取预检结果，提高简易注销一次办理的成功率。2024年1月，我局又与市税务局、市人社局、市医保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共同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经营主体退出便利化改革的意见》，围绕优化简易注销、完善网办平台等多个方面畅通企业退出渠道。

随着注销便利化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开始通过简易注销进行市场退出。但是正如您所言，2024年公司法修改后，对简易注销股东提出了更高的义务。部分公司的小股东和有限合伙企业中不能参与经营管理的有限合伙人，对企业对外负债往往不掌握。他们基于对控股股东或普通合伙人的信任或不懂而签署承诺书，有必要进一步加强风险告知。针对您的建议，我局采取以下措施：
一、关于优化承诺书文本设计与签署流程，强化风险提示

针对相关建议，我局已对本市使用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调整优化，在文本中明确标注《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三款规定内容，强化连带责任风险提示，进一步提升告知有效性。调整后的承诺书在本市上海企业登记在线平台、线下政务服务窗口同步适用。向全体投资人清晰告知简易注销相关法律规定与责任边界，重点提示小股东、有限合伙人等不参与经营管理的投资人，切实保障投资人知情权与选择权。

二、关于开展靶向普法宣传，提升有限合伙人和小股东风险防范意识

我局将持续加强部门协同联动，面向各类经营主体开展普法，通过政策解读、风险提醒、办事指引等方式，提升特定群体法律认知和风险防范能力，推动法治宣传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
市高级人民法院已梳理涉简易注销典型案例，通过发布案例、编制指引、线上普法等形式开展法治宣传，强化以案释法效果，帮助相关群体更直观理解法律规定与风险要点。

三、关于加强事后监管，建立司法协同与纠错机制

我局持续强化简易注销事中事后监管，对虚假承诺、隐瞒债务等行为，依法采取撤销注销登记等惩戒措施。同时，根据《上海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我局将依托大数据资源平台，建立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以及人民法院涉案涉诉信息数据共享机制，加强经营主体市场退出风险研判。
市高院将立足审判执行职能，进一步强化司法审查与监管协同。一是细化裁判考量因素，依法区分责任。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将综合考量相关人员任职身份，参与经营情况，对企业债务是否或应否知情等因素，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审慎进行裁判。二是强化府院信息共享，根据审判实践及时出具司法建议，为规范简易注销行为提供有力司法支撑，切实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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